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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级重点工程项目申报表





二、单位统一社会代码证书及法人身份证





三、项目整体情况



1、项目名称：吕梁市离石区安亭中学

2、建设地点：离石区田家会街道（滨河南东路以南，

龙山路以北）

3、建设单位：吕梁市离石区教育科技局

4、项目负责人：刘海斌

5、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1）办学规模：规划初中 18 轨 54 个班 2700 名学生（服

务全区）；普通高中 16 轨 48 个班 2400 名学生（服务全区）。

（2）用地规模：规划实际总用地面积 195781.10 ㎡、

约合 19.5781 公顷、293.67 亩。

（3）建设规模：规划总建筑面积 191000 ㎡。其中，地

上建 筑面积 151000 ㎡，地下建筑面积 40000 ㎡。

主要建设内容：

（1）校舍工程：初中部包括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

食堂、风雨操场等；高中部包括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

食堂、风雨操场等；实训区包括实训楼和宿舍楼；行政楼和

图书馆、体 育馆、礼堂、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师公寓楼等；

地下建筑按平战 结合方式建设，平时为车库和库房、战时

为人防。

（2）总图配套工程：包括校园运动场地（主要为田径、

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等体育运动场地），以及活动场



地、广场、道路、绿化、室外管线、变配电设施、消防泵房

和水池、围墙、大门、人行天桥等。

6、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

项目建设投资：项目建设总投资 99996.66 万元。其中，

工程费 86274.00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 6315.50 万元，预

备费 7407.16 万元。

资金筹措： 建设资金全部由离石区政府筹措。

7、项目建设周期及实施计划安排

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 30 个月。

实施计划安排： 计划从 2021 年 05 月开始建议等前期

工作，2025 年 10 月工程竣工投入使用。



四、项目手续



项目前置手续节能于 2021 年 9月 8日“离审管批（2021）

71 号”已通过批复，立项于 9 月 9 日“离审管批（2021）72

号”批复，土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于年 9 月 14 日“用字第

141112202100007 号”审批，勘察设计招投标 10 月 27、28

日已全部完成。其余手续正在按部就班办理中。

项目总需土地 293.67 亩，其中 98.71 亩已批，现正准

备前期手续组卷上报剩余 194.96 亩，项目所设计能耗

4024.19 吨标煤已落实。



五、项目投资情况



目前项目到位建设资金 2 亿元，剩余资金根据项目建设

进度到位，其余前期资金由财政承担。

项目代码 2104-141102-89-01-871618



六、社会效益分析



本建设项目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重

要举措，其建成将为当地社区、周边居民和区域城市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学习提供了极大方便，将大大缓解区域上学难的

问题，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普惠性的公益性事业，具有显著

的社会效益。一是本项目建设可进一步保障教育公平和教育

质量，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让更多的孩子享

受优质教育，全面提升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有利于全面提

升教育优质、均衡和现代化水平， 全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有利于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满足人民

对优质学位的需求，实现教育的公平化和优质化，推进区域

教育均衡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基础。二是本项目建设

为区域构建创新生态+，集聚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坚

实基础。构建创新生态、吸引高层次人才意味着对吕梁市的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出了高要求，项目的建设为人才工程解

决了后顾之忧。三是本项目的建设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特色学校创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

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工作取得进步的基

础上，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是办出独特的风格，提高办学品

位，谋求学校、教师、学生更好地发展的一种办学行为。本

项目根据区域实际特点和教育优势资源，着眼于学校的长远

发展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大多数学生的兴趣与需求，

充分发挥全体教师的集体智慧。在先进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遵循特色学校的创建规律而办的一所鲜明特色学校。项目建

成后，既可解决辖区内学生的就学问题，又可承载全区中小

学各类综合实践活动，还能为各种全区性考试、实验、实训

等活动提供保障，对拉动区域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七、项目存在的突出问题



土地审批和办理



八、项目现场照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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